
《包装用纸和纸板 有效回收组分的测定》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及环保意识的增强，纸制品的用量呈现出较快的增

长趋势，纸制废弃物的回收也日渐受到重视。随着国家对进口废纸政策的加严，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内包装纸和纸板的回收利用。由于回收纸和纸板的种类较多，

质量相差较大，很难准确判定回收纸和纸板的质量水平。因此，有必要制定一个

回收纸和纸板有效利用成分的测定方法标准，帮助废纸回收部门和生产企业了解

回收纸和纸板的质量水平，从而做到优质优价。 

2020 年 4 月 1 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下达该标准制订计划项目，

计划号：20201736-T-607，计划要求制订《包装用纸和纸板 有效回收组分的测定》

国家标准。 

2 主要起草单位 

该标准由中轻纸品检验认证有限公司和国家纸张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牵头，

多家企业共同起草。 

3 主要工作过程 

计划下达后，立即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着手开展标准研究工作。 

2020 年 4 月 1 日，该标准计划项目批准下达； 

2020 年 5 月，在全国造纸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标委会）微信公众号、

造纸标准服务网上征集标准起草单位，并成立标准起草小组； 

2020 年 6 月～8 月，起草小组收集国内外相关资料，完成国内外标准、法

规查找和对比分析工作； 

2020 年 9 月，通过方法比较，确定了测定试验流程，从粗渣率、有效回收

组分含量、灰分含量、纤维得率、胶黏物面积、片状物含量和 0.10mm 细筛筛

渣率几个方面对纸、纸板和纸制品的有效回收组分的进行测定，并公开征集样

品； 



2020 年 10 月～2021 年 11 月，起草小组进行了验证实验，并对标准草案进

行了完善，形成工作组讨论稿； 

2020 年 11 月 23 日～25 日，全国造纸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浙江衢州组

织召开了全国造纸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五届三次会议。会议期间，对《包

装用纸和纸板 有效回收组分的测定》国家标准进行了研讨； 

2020 年 12 月～2021 年 8 月，起草小组根据研讨结论补充试验验证，并对

标准内容进行了相应修改，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1 年 9 月，通过造纸标委会微信公众号公开征求意见。 

4 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所做的工作： 

二、国家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国家标准主要内容 

该标准的制定，将有利于促进国内废纸的回收率和利用率，为我国造纸纤维

原料进行有效补充。 

1 编制原则 

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

草规则》和 GB/T 20001.4—2015《标准编写规则 第 4 部分：试验方法标准》的

要求和规定，编写本标准的内容。 

本标准编制时同时考虑国内现有的检测机构能力和实际情况，力求方法标准

的科学性、先进性、普遍适应性和可操作性，易于推广应用，经过验证确保方法

的准确可靠，保证方法能满足纸、纸板和纸制品有效回收组分的测定要求。 

2 国内外研究背景 

目前国内还没有针对包装用纸和纸板有效回收组分的测试方法标准。 

欧洲对纸制品回收性的测试方法主要有 4 种，分别为 PTS 法、EcoPaperLoop

法、意大利可回收性评价标准以及欧洲造纸联合会制定的 CEPI harmonized 法，

详见表 1。这些测试方法的原理一致，最终都是从粗筛留存率、细筛后的片状物

含量、胶粘物含量和光学均匀性（手抄片）四个方面对纸板的可回收性进行评价，

主要不同的地方是取样量、设备型号和筛鼓尺寸等，因这些方法仅供相关团体和



组织内部使用、没有在网上公开发布，起草小组不掌握详细的设备型号和筛鼓尺

寸等资料。 

表 1 欧洲对纸制品回收性的测定方法汇总 

序号 方法名称 主要方面 

1 
PTS-Method RH 021/97 category ǁ (packaging paper) 

—PTS 法 a. 粗筛留存率 

b. 细筛后片状物含量 

c. 胶粘物含量 

d. 光学均匀性（手抄片） 

2 
EcoPaperLoop-Method 

—EcoPaperLoop 法 

3 
Italian Standard UNI 11743-2019 

—意大利可回收性评价标准 

4 
CEPI harmonized method-assessment scheme in work 

—CEPI harmonized 法 

在包装用纸和纸板的回收性方面，美国相关的标准是 ASTM D5663—2015

《标准指南 验证包装纸和纸板的回收性》。该指南主要涵盖（1）包含任何数量

或种类的回用纤维的包装纸和纸板的可回收量；（2）规范和证实买卖双方之间

协议的回用纤维含量水平的方法。此外，美国还有个用于测定瓦楞纸板回收性的

自愿标准（无标准号），名称是《Voluntary Standard For Repulping and Recycling 

Corrugated Fiberboard Treated to Improve Its Performance in the Presence of Water 

and Water Vapor》。 

3 标准范围和主要技术内容 

本文件规定了测定包装用纸和纸板中有效回收组分的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所有包装用纸和纸板，也适用于铝箔纸、淋膜纸等纸基复合材

料及制品。 

起草小组做了大量标准调研、专家咨询等工作，根据国外目前正在执行的有

关纸制品回收性测定方法的标准情况，经充分讨论，起草小组决定参考欧洲的

EcoPaperLoop 方法，同时考虑我国的回收纸、纸板和纸制品的质量水平以及实验

室用设备的基本情况，梳理出一套适合国内纸、纸板和纸制品的有效回收组分的

测定方法，同时对粗渣率、有效回收组分含量、灰分含量、纤维得率、胶黏物面

积、片状物含量和 0.10mm 细筛筛渣率进行测定。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的分析 



1 试验流程的确定 

依据 EcoPaperLoop 测试方法，欧盟制定了《包装产品可回收性测试》

（Recyclability Test for Packaging Products），该方法使用水力碎浆机把包装纸和

纸板碎解成浆后，采用不同级别的筛鼓分离出各组分，并测定各组分的含量，其

测试流程如图 1 所示。起草小组根据我国国情，梳理出一套适合国内纸、纸板和

纸制品的有效回收组分的测定方法，其测定流程见图 2。 

 

图1 EcoPaperLoop法试验流程 

 

图2 本标准试验流程 



2 试验仪器设备的选择 

2.1 低浓水力碎浆机 

容积为 20L，转速可调、工作范围为 0r/min~3000r/min。 

2.2 粗筛设备 

粗筛设备为配有筛孔直径为10mm筛板的筛浆机，容积要求不小于12L，具有

振动或搅拌功能。对于振动式筛浆机，振动膜振动频率为（700±10）次/min；对

于搅拌式筛浆机，搅拌叶片边缘与筛板上表面的距离为10mm~20mm，叶片转速

为200r/min。 

起草小组试验验证使用的是Somerville-type型振动式方筛，配有10mm的筛板，

该方筛外观如图3所示。 

 

图3 试验用方筛外观图 

2.3 胶粘物筛分仪 

实验室胶粘物筛分仪，筛板的平均缝宽应为（0.10±0.005）mm，且每个缝

宽与平均缝宽之差应不大于0.015mm。起草小组验证试验使用的是MSA-XLQ型、

美国Pulmac公司胶粘物筛分仪，其外观如图4所示。 



 

图4 试验用胶粘物筛分仪外观图 

2.4 细筛设备 

细筛设备与粗筛设备所用的Somerville-type型振动式方筛结构一致，差异在

于配置的筛板型式和尺寸不同。细筛设备采用的是0.7mm孔筛筛板和筛缝为

0.10mm的缝筛筛板。 

2.5 其他仪器设备 

其他仪器设备分别详述于相应的方法标准中。 

3 样品信息 

在本标准的起草过程中，根据与企业代表、行业专家讨论意见，起草小组一

致认为原标准名称《包装用纸和纸板 有效回收组分的测定》限制了本测定方法

标准的适用性，后期将向秘书处提出名称调整为《纸、纸板和纸制品 有效回收

组分的测定》，调整后的名称将提高标准的通用性，起草小组对 5 种涂层纸和 2

种纸容器样品开展了试验验证，样品信息汇总见表 2。 

表 2 样品信息 

样品编号 样品名称 备注 

#1 涂层纸 无 

#2 涂层纸 低定量 

#3 纸杯纸 原纸 

#4 水性涂层纸 为水性涂层 

#5 镀铝原纸 无 

#6 纸容器 无印刷 



#7 纸容器 有印刷 

3 试验结果 

起草小组依据试验验证流程（图 1）对所征集样品进行了充分验证，其结果

汇总见表 3。 

表 3 样品试验结果汇总表 

样品 粗渣率 
有效回收
组分含量 

灰分 

含量 

纤维 

得率 

胶粘物 

面积 

片状物
含量 

0.10mm 细筛 

筛渣率 

#1 2.09% 97.91% 9.56% 88.55% 1338mm2/kg 4.95% 4.74% 

#2 0.04% 99.96% 1.01% 98.95% 309673mm2/kg 1.97% 1.89% 

#3 0.00% 100.00% 10.40% 89.60% 3051mm2/kg 2.63% 2.14% 

#4 0.15% 99.85% 5.30% 94.56% 157920mm2/kg 75.01% 70.56% 

#5 0.03% 99.97% 1.39% 98.58% 225mm2/kg 1.58% 1.89% 

#6 0.05% 99.95% 5.85% 94.10% 4713mm2/kg 6.44% 6.41% 

#7 0.25% 99.75% 8.40% 91.37% 5224mm2/kg 2.60% 2.81% 

3.1 粗渣率 

本标准粗渣的定义是试样经碎解和粗筛处理后未得到解离的物质，且无法通

过筛孔直径为 10mm 的粗筛筛板。主要是指试样经碎解、粗筛处理后，遗留在粗

筛筛板上的、造纸不可利用的物质。典型的粗渣外观见图 5。 

粗渣率按公式（1）计算： 

   𝑅𝑐 =
𝑚𝑐

𝑚0
……………………………………………（1） 

式中： 

Rc ——粗渣率，%； 

mc ——10mm孔筛粗筛后筛渣的绝干量，单位为克（g）； 

m0 ——碎解前试样的绝干量，单位为克（g）。 



 

图5 粗渣外观图 

3.2 有效回收组分含量 

有效回收组分定义为试样经碎解和粗筛处理后得到的可进行回收再造纸使

用的原料部分。换言之，是指除粗渣外，剩余可以通过 10mm 孔筛的部分。 

有效回收组分含量按公式（2）计算： 

   𝐸 =
𝑚0−𝑚𝑐

𝑚0
…………………………………………（2） 

式中： 

E ——有效回收组分含量，%； 

mc ——10mm孔筛粗筛后筛渣的绝干量，单位为克（g）； 

m0 ——碎解前试样的绝干量，单位为克（g）。 

3.3 灰分含量 

纸、纸板和纸制品中灰分主要来源于填料或涂料，是再造纸过程中可以利用

的成分，因此需报告试样粗筛后的灰分含量。 

灰分含量按公式（3）计算： 

   𝑋 =
𝑚𝑥−𝑚𝑏

𝑚1
…………………………………………（3） 

式中： 

X—— 灰分含量，%； 

mb ——灼烧后的空坩埚质量，单位为克（g）； 

mx ——灼烧后盛有残余物的坩埚质量，单位为克（g）； 

m1——绝干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3.4 纤维得率 

通过灰分含量和有效回收组分含量可以计算得到纤维得率，按公式（4）进

行： 

   𝑌 = （1 − 𝑋） × 𝐸……………………………………（4） 

式中： 

Y—— 纤维得率，%； 

X—— 灰分含量，%； 

E ——有效回收组分含量，%。 

3.5 胶粘物面积 

随着纸、纸板和纸制品回收规模、回收次数的增加，加之造纸工艺中封闭水

循环程度以及白水循环次数的不断增加，目前回用纤维再造纸工艺中的胶粘物问

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胶粘物面积也是评价纸、纸板和纸制品回收水平的重

要指标。 

3.6 片状物含量 

本标准片状物的定义是试样经碎解、粗筛和细筛处理后仍未得到解离的片状

物质，可以通过筛孔直径为 10mm 的粗筛筛板但无法通过筛孔直径为 0.7mm 的

细筛筛板。片状物含量按公式（5）计算： 

   𝐹 =
𝑚𝑓

𝑚2
……………………………………………（5） 

式中： 

F——片状物含量，%； 

mf ——0.7mm孔筛细筛后筛渣的绝干量，单位为克（g）； 

m2——0.7mm孔筛细筛前试样的绝干量，单位为克（g）。 

3.7 细筛筛渣率 

0.10mm 细筛筛渣则是指可以通过筛孔直径为 10mm 的粗筛筛板但无法通过

筛缝宽度为 0.10mm 的缝筛筛板的组分。0.10mm 细筛筛渣率按公式（6）计算： 

   𝑅𝑠 =
𝑚𝑠

𝑚3
……………………………………………（6） 

式中： 

Rs ——0.10mm细筛筛渣率，%； 



ms ——0.10mm缝筛细筛后筛渣的绝干量，单位为克（g）； 

m3 ——0.10mm缝筛细筛前试样的绝干量，单位为克（g）。 

本标准仅为测试方法标准，主要对纸、纸板和纸制品有效回收组分的测定

流程、测定原理、仪器设备、试样处理、试样步骤、结果计算、试验报告等内

容进行规范。所征集样品的测试结果分析属于有效回收组分的评价，不在本标

准项目研究范围内，属于我标委会正在研究起草的《纸、纸板和纸制品 可回收

性评价方法》（计划项目号为 20213449-T-607）标准。 

四、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本标准内容未涉及相关专利。 

五、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等情况 

通过制定纸、纸板和纸制品有效回收组分的测定方法，后期配合评价标准对

纸、纸板和纸制品的回收水平进行评价，可帮助生产企业了解产品的回收水平，

还将有利于促进国内废纸的回收率和利用率，为我国造纸纤维原料进行有效补充。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

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七、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为方法标准，未涉及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未遇到重大分歧意见。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方法标准，建议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十、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该标准发布后 6个月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在本标准的起草过程中，根据对纸容器的试验验证以及与企业代表、行业专

家讨论意见，起草小组一致认为原标准名称《包装用纸和纸板 有效回收组分的

测定》限制了本测定方法标准的适用性，后期将向秘书处提出名称调整为《纸、

纸板和纸制品 有效回收组分的测定》，调整后的名称将提高标准的通用性，同

时与标准《纸、纸板和纸制品 可回收性评价方法》（计划项目号为 20213449-T-

607）相呼应。后期标准试用范围也将调整为“本文件适用于所有纸、纸板和纸

制品，但不包括一次性生活用纸和卫生用品，例如纸巾、湿巾、纸尿裤（片、垫）、

卫生巾（护垫）、卫生棉条等”。 

 

标准起草小组 

2021 年 9 月 


